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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路通告
国 道 京 沈 线 K485 ＋ 950—

K486＋550段道路工程施工，需对

K485＋950—K486＋550路段进行

半幅封闭。为保证车辆和行人安

全，自 2020 年 9 月 22 日至 2020 年

10月31日半幅封闭交通。请过往

车辆及行人减速慢行，注意避让。

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

特此通告。

朝阳市公路管理处

朝阳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2020年9月22日

▲王曦萌身份证丢失，身份证号 210304199012292226，有效期 2019.5.20-2039.5.20，特此

声明。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市分公司开具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阜新销售分公司的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代码：021001800104，票号：10902820，特此

声明。

▲中国邮政速递物流股份有限公司阜新市分公司开具给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辽

宁阜新销售分公司的辽宁增值税普通发票丢失，代码：021001800104，票号：10902821，特此

声明。

遗失声明

我公司拟对沈阳市粮油贸易公司等21户债权进行处置，累计债权总额62803.51万元，其中本金合计13540.52万元，利息合计49262.99万元(截至2020年8月31日)，资产分布：沈阳
市。欲了解详细信息请登录公司网站http://www.gwamcc.com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对沈阳市粮油贸易公司等21户债权资产包处置公告

币种：人民币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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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资产名称
沈阳市粮油贸易公司

沈阳金威橡胶制品实业有限公司

沈阳高德集团实业有限公司

辽宁宝亨集团有限公司

沈阳东宇房产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市科迅电子开发有限公司

沈阳市太阳城汽车维修有限公司

沈阳高级西装厂

沈阳市塑料二厂

沈阳市水产总公司北市分公司

沈阳市曙光铝制品厂

沈阳市新城通用机械厂

沈阳市皇姑区正东浴都

中汽零部件工业公司东北销售公司

沈阳煤矿电子设备厂

辽宁北方名酒销售有限公司

沈阳市百利家用电器商场

沈阳汽水机械厂

沈阳铁路局苏家屯机车工厂

沈阳医药集团公司新城子新药特药商店

沈阳医药集团公司虎石台分公司

合计

本金
2,300.00

2,030.00

1,400.00

1,252.99

1,010.85

948.00

673.81

673.00

642.00

555.00

405.00

327.00

200.00

199.89

187.20

185.00

185.00

181.00

96.78

45.00

43.00

13,540.52

利息
6,529.94

5,672.12

4,641.24

3,032.70

2,989.92

3,372.69

2,476.33

4,036.05

2,897.15

3,364.14

1,967.57

1,507.05

690.57

1,041.74

2,378.17

489.20

626.40

1,120.00

206.69

96.10

127.23

49,262.99

本息合计
8,829.94

7,702.12

6,041.24

4,285.69

4,000.76

4,320.69

3,150.14

4,709.05

3,539.15

3,919.14

2,372.57

1,834.05

890.57

1,241.63

2,565.37

674.20

811.40

1,301.00

303.47

141.10

170.23

62,80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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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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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置方式：单户或组包处置，债务减免、协议转让、拍卖、要约邀请
竞价转让、产权交易所转让及其他处置方式。

交易对象：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支付能力的法人、组织或自然
人（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
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
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
企业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直系亲属关系的人员
除外）。

公告发布日期及有效期限：公告发布日期为2020年9月24日，有
效期限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交易条件：一次性付款。
上述债权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受理对上述债权资

产相关处置的征询和异议，以及有关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以及其他干
扰资产处置公告活动的举报。

以上信息仅供参考，最终以借据、合同、法院判决等有关法律资料
为准。

受理公示事项
联系人：张女士 联系电话：024-31880327
通信地址：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81号 邮政编码：110004
分公司监察审计部门联系人：卢先生
联系电话：024-31880275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9月24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债权

转让公告
沈阳市欣明电缆有限公司、沈阳电缆制造有限公司、

孙欣、张宁：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

公司与刘庆嘉于2020年9月16日签署的《债权转让

协议》,对沈阳市欣明电缆有限公司享有的主、从债权

项下的全部权利,已依法转让给刘庆嘉。现通知沈阳

市欣明电缆有限公司、沈阳电缆制造有限公司、孙

欣、张宁自债权转让之日起向现债权人刘庆嘉履行

还本付息义务及该债权项下的其他义务（本金人民

币￥3682.15万元及利息）。若债务人、担保人因各种

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

体资格的，由相关承债主体/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

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2020年9月24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营口熊岳
东郊植物园实业有限公司等 482 户
的 债 权 资 产 包 进 行 处 置 。 截 至
2020 年 8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
额（公告日前最近一个结息日的债
权 本 息 余 额）为 465177.20 万 元 。
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
营口、沈阳和大连地区。该资产包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
组织，并应具备一定的经济实力和
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交易对象不
得属于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
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
作人员、国企债务人管理人员、参
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
评估师、拍卖人等中介机构人员等
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不得属于与参与不
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
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属于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
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
员、实际控制人等；不得属于本次
拍卖标的债权所涉及的债务人和
担保人；不得属于反恐、反洗钱黑
名单人员；不得属于其他依据法律
法规不得收购、受让拍卖标的的
主体。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
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3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5天，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
与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牛经理、刘经理
联系电话：024-22518972
电 子 邮 件 ：niumu@cinda.com.

cn、lh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

南区营盘北街3号六层601-620室、
七层局部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电话：024-22518961、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
报 电 子 邮 件 ：wangyinhui@cinda.
com.cn、huoy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
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
司辽宁省分公司拟对辽阳星德大型
钢管厂等 5 户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至2020年8月31日，该资产包债权
总额为11381.14万元,本金为10113.86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
布在沈阳、辽阳、铁岭、抚顺等地区。
该资产包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
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条件，但
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
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
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
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
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
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
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
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 www.
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0天(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天(工

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
议请与辽宁省分公司联系。

联系人：陈鹏 郑旭孝怡
肖睿

联系电话：024-22518986
024-22518995,024-22518995

电子邮件：
chenpeng@cinda.com.cn
zhengxuxiaoyi@cinda.com.cn
xiaoru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辽宁省沈阳市浑南

区营盘北街3号六层601-620室、七层
局部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话：024-22518961；024-22518916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
电子邮件：wangyinhui@cinda.com.cn

huoyang@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

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
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公司
资产处置公告

我单位对日常维修工程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现将本次评审结果及预中标结果公示如下：

一、项目名称：省军区日常维修工程
二、项目编号：2020-VGBEZZ-G1001
三、公示时间：2020年9月23日至9月25日
四、评审结果：
第一名辽宁卓越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综合得

分82.05分。第二名沈阳东正市政工程有限公司，
综合得分80.65分。第三名沈阳建业建筑工程有
限公司，综合得分68.43分。

评审专家：沈东、蔡凤贺、靳德嘉、许秀丽、孙
运亮。

五、投标单位对预中标结果如有异议，可在公
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我部提出质疑，我部将在收
到书面质疑7个工作日内，向质疑投标单位作出
书 面 答 复 。 质 疑 联 系 人 ：董 凤 文 ，电 话
18909882052

地址：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49号
辽宁省军区保障局
2020年9月23日

中标公告

一、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查阅的方式与途径
《海悦游艇码头连岛透水桥梁改造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已委托辽宁飞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编制完成征求意见稿。电子版网络链接: https://
pan.baidu.com/s/1_WHcVHjWEp5Ml7j28gxVNw，
提取码：ghex。建设单位提供纸质报告供公众查
阅，如需查阅纸质报告书请与建设单位联系，联系
方式见本公示第四项。

二、征求公众意见的范围
项目建设地点位于鲅鱼圈区红海街道海岸带

区域，月亮湖公园西南侧水域，征求公众意见的范
围考虑以拟建项目所在地方圆5km范围内的公众
为主，其他公众为辅的原则。评价范围外的群众
也可提出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三、公众意见表的获取方式
公众意见表网络链接：https://pan.baidu.com/

s/1_WHcVHjWEp5Ml7j28gxVNw，提取码：ghex。
四、征求公众意见的具体形式
欢迎公众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或者其他

便利的方式，向建设单位或者环评单位提交书面
意见。

建设单位：金泰城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人：杨德明
电话：18041756777
单位地址：营口市西市区新生东里139号
单位名称：辽宁飞思海洋科技有限公司
联系人：宋劭萌 电话：18841652923
e-mail：18841652923@163.com
地址：辽宁省锦州市中央南街铂金大厦 6 层

38室
五、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公示发布后的10个工作日内。

海悦游艇码头连岛透水桥梁改造项目
环境影响评价第二次公示

声 明
付 世 辉 ，身 份 证 号 ：21100219 ×××××× 2913；林 权 证 号 ：

02101810214G2DYMSY0543，坐落：高台子乡水利站。韩素珍，身份证号：

21100219××××××2921；林权证号：02101810214G2DYMSY0550，坐落：

高台子乡水利站。袁俭芳，身份证号：22010219××××××4029；林权证号：

02101811108G2DYMSY0183，坐落：王庄屯村。以上3人林权证均已交给我公

司进行变更登记,现证丢失，声明作废。

声明人:辽宁绿丰园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

关于辽开高速公路（S14）西丰、安民、
郜家店收费站施工封闭的通告

辽开高速公路高速路面维修项目包含收费站广场路面维修改造，现将实
施西丰、安民、郜家店收费站广场路面维修改造，施工日期为：西丰收费站9月
24日至9月26日，安民和郜家店收费站9月24日至9月28日，施工期间上述
收费站将封闭，请合理安排出行路线，按照交通标志指示通行。特此通告。

铁岭市公安局交通安全管理局
辽宁大通公路工程有限公司2020年路面维修工程西开段项目经理部

中铁十九局集团第三工程有限公司2020年路面维修工程西开段项目经理部
2020年9月23日

关于催要房租及工程款的通知
李旭臣、沈阳凯撒宫洗浴休闲广场、常进宝：

根据《租赁（协议）合同》及《补充协议》的约定，你们应于2011年11月1
日、2012年5月1日前分两次向我方交纳乾元国际大厦1-8层房屋2011年11
月1日至2012年10月31日的租赁费共480万元。

根据《和解协议书》的约定，你们应于2011年5月至8月向我方支付工程
款合计100万元。因你们未按照合同约定履行给付义务，我方现通过登报方
式向你们主张权利，限自公告日起三日内付清拖欠的房屋租赁费用480万元、
工程款100万元，并按照约定支付滞纳金。

出租人：沈阳天地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2020年9月24日


